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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已经出现了许多评论，然而这许多评论中，却始终缺

少一个视角，就是性别的视角。  

    从性别视角看，无论是“丈夫”拒绝签字，还是医院放弃做手术，都是一种对妇女

的暴力。有人质疑我，说难道因为死者是女人，就要说这是对妇女的暴力，如果拒绝签

字的是妻子，那就是对男人的暴力吗？可能还会有人说我牵强，因为并没有任何人殴打

虐待过李丽云，这种定性不符合暴力的通常概念。  

    我的回答是：暴力的范围本来就比身体伤害广阔得多，它有很多其他形式，例如性

的、心理的、经济的、自由的……表现多种多样，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即权力的控制与

剥夺，而这个事件充分符合：李丽云的身体被“丈夫”和医院控制，而且双方还为争夺

控制权而发生冲突；由于“丈夫”的拒绝签字，和医院的拒绝手术，她被剥夺了生命，

这是最严重的暴力后果。  

    之所以要指出这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因为，李丽云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

性别。感冒致死的概率极小，如果不是怀孕所导致的脆弱，她的病情很可能不会发展到

那样危重的地步，她很可能不会死。而当被送到医院后，当被和胎儿捆在一起等待处置

的时候，无论在“丈夫”还是医生眼里，她都被取消了生命价值的独立。据报道，“丈

夫”肖志云当时曾反复念叨：她只是生病，等她病好了就可以自己生了——他关心的更

是孩子的降生，而不是李丽云可能会死？即使在最危殆的时候，女人也不能摆脱被当作

生育工具的阴影吗？  

    李丽云的悲剧不会在男人身上重现，因为怀孕和生育是女人才有的经历，是只有她

们才要承受的负担和风险，也只有女人的安危会因胎儿而被忽视。肖志云曾经的恩爱和

事后的悲痛，以及医院对签字规范的声称，都改变不了暴力的性质，因为受害者的遭遇

是最好的证据，而且本来许多暴力就都是在“爱”和“责任”的名义下实施的。  

    由此可以分析这一事件中权力与权利的变奏：从始至忠的焦点之一，是肖志云和李

丽云有没有登记结婚，仿佛如果他是合法丈夫，就有权力决定她的生死；当李丽云因昏

迷而无法行使权力，仿佛她为人的权利也随之消失了，没有人想到，作为一个独立的

人，她是否具有基本的求生愿望和活下来的权利，这是否应该成为挽救她的最高理由。

而卫生局关于她入院时已不能避免死亡的结论，则是在以“科学”和行政的霸权，压制

关于生命的通识，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总有奇迹，没有到最后一刻，没有穷尽一切努

力，谁都不可能也不该断言死亡。  

    也许李丽云之死确实应该从入院时算起，因为在医院和“丈夫”的争论中，她被当

成了任由处置的客体，区别只在由谁处置。在事后的讨论中，一些人亟于分辨医院

和“丈夫”的责任，还是当她不在局中，一些人由此揭示社会对贫困人群的不公，却忽

视了一点：李丽云和肖志云的命运有同更有不同，她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他兼有受害者

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总之，她才是这一事件真正的主角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

消逝的她仍在等待自己主体性的归还，而这种归还中必不可少的，是复原她作为女人的

承担与悲哀。  

    李丽云之死是极端事件，但对于更多的女人，它绝非毫无可参照性。从网上讨论可

以看出，不少女人因这一事件而产生了对生育和亲密关系的疑惧，有人说，她叮嘱娘家

人在自己分娩时一定要到场，因为她不想像李丽云一样稀里糊涂地死掉。还有人联想起

那个难产时医生给丈夫的习惯问题：“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种问题是由医生将决定

女人生死的权力交给丈夫，而她的生命似乎是可以在权衡中被放弃的。如果女人可以这



样被选择，她们的遭遇和李丽云又有多大区别？由李丽云死亡事件，我们应该拷问对生

命权利的机制化冷漠，以及以亲密关系为由的权力迫害，让女人因生育而产生的脆弱不

致成为暴力发作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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